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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緣由

阻斷詐騙集團洗錢管道

終結網路收簿犯罪亂象

填補收簿集團處罰漏洞

解決賣帳戶犯罪法律適用
困境

中華民國

法務部

2



中華民國

法務部

3

先裁處告誡

①有償提供
②提供達3個以上
③裁處後5年內再犯

①冒充公務員收集。
②3人以上共犯之。
③於網路對公眾收集。
④利用深偽技術收集。
⑤有對價收集。
⑥以詐術、監控等不正方法收
集。



漸進式推動全民妥善保管個人帳戶
法治觀念

嚴

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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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當理由
 一般商業習慣
 一般金融交易
 親友間信賴關係

(不在處罰之列)

無正當理由
●先行政告誡，後刑罰
●賣帳戶、提供3個以上
（直接刑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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